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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终身监禁

吴雨豪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在贪污贿赂罪中设立了终身监禁制度。从世
界范围来看，美国将终身监禁的设立作为减少死刑的必要措施，而欧洲从一开始就否定了

终身监禁存在的合法地位。在国际法上，终身监禁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在刑罚目的上，

终身监禁违背了改造和回归社会的特殊预防目的，无明显的一般预防功能。在具体的刑

事执行问题上，终身监禁催生了罪犯的绝望心理，使得监狱考核机制失效，加重了监狱负

担。无论是从功利主义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终身监禁都不宜作为死刑的替代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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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豪，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
案（九）》第４４条规定，在《刑法》第３８３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即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
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２年期
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刑法针对贪

污、受贿罪设立了终身监禁制度。

在刑罚特点上，《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不同于一般的无期徒刑，其意

味着犯罪的被告人在刑罚宣告之时，除非获得赦免，将彻底丧失重获自由的可能。在世界

范围内，这种刑罚制度已经被专门定义和规定。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３７条
（ａ）项将其定义为是“没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１〕 在美国，终身监禁的通行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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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３７条（ａ）项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对未满１８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无假释的无期徒刑”。〔２〕

应当说，立法者对于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立还是采取了较为谨慎态度的。首先《刑法

修正案（九）》仅在《刑法》分则第３８３条增设了特定条款，使得终身监禁制度只能适用于
贪污贿赂罪的被告人，而不能适用于其他严重的犯罪。〔３〕 另外，《刑法修正案（九）》也没

有将终身监禁规定为一种新的刑罚种类，而是将其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措施，〔４〕

高度依附于既有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一方面，它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存在强烈的

依存关系。换言之，终身监禁适用的首要前提是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情形；另一方面，终身监禁又依附于无期徒刑制度。即终身监禁的适用，必须属

于《刑法》第５０条第１款规定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
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形。〔５〕 因此，《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引入

了终身监禁的刑罚措施，但同时采用了特定的立法技术，还不足以使我国的刑罚体系产生

结构性变革。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预言的一样，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终身监禁制度，很

可能是一种试验性立法，今后会推广到其他刑事案件当中，〔６〕从而产生相当深远的制度

影响。从现有的讨论来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命题就是，终身监禁可以起到限制死刑的

作用。

限制死刑乃至废止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

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从而使限制死刑成为我国未来的刑事政策走向。但是，

如何才能从现有的刑罚体系改革出发达至这一政策目标。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我

国刑罚结构存在一个制度性缺陷，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

之前，理论上，被判处死缓的服刑人员最长执行年限可达２４年。〔７〕 而在实践中，相关人
员的实际服刑年限远低于此。〔８〕 因此，如果不把现有的自由刑幅度大幅提高，进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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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ＢｅｎｔＧ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４７
（４）２００７，ｐ．５９８．
这与《刑法修正案（八）》设置“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不同，《刑法修正案（八）》第４条第２款直接在《刑法》第
５０条后增设条款：“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

对其限制减刑。”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立法者的肯定。参见臧铁伟：《终身监禁不是新刑种 适用于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资料

来源于人大新闻网，ｈｔｔｐ：／／ｎ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ｃ１４５７６－２７５３１２０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８－２０］。
参见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
９８页。
参见黎宏：《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法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３页；赵秉志、徐文文：《〈刑法修正案
（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３７页。
参见陈兴良著：《死刑备忘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页。
根据２００６年北京市释放罪犯的刑期执行情况。原判刑期为死缓的服刑人员平均执行刑期为１８年９个月２４天，
最短执行刑期仅为１４年１１个月１７天。原判刑期为无期的服刑人员，平均执行刑期为１６年７个月１１天，最短
执行刑期仅为１２年５个月２９天。参见黎军、杨文滔：《死刑限制减刑制度的初步检视———基于中级法院的司法
实践的考察》，载万鄂湘主编：《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２１１页。



严厉程度达到可以与死刑立即执行相衔接的程度，限制死刑将会存在诸多障碍。由此，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延长死缓、无期徒刑犯的实际服刑最低年限，完善减刑假释制度

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而《刑法修正案（九）》更是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

步，其在可以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之外，制度性、局部地嵌入了一种能够彻底剥夺犯罪人

自由的“真无期徒刑”。由此使得终身监禁成为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普通死刑缓期执行

之间的中间刑罚，即由死刑立即执行到终身监禁再到普通死刑缓期执行形成严厉程度梯

次衔接的重刑结构。〔９〕

自此，在部分学者看来，一个通过加重生刑以限制死刑的立法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终

身监禁很可能会替代相当数量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从而实现限制死刑的目的。〔１０〕 事

实上，这一制度目标也得到了相关司法解释的确认。从“两高”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来看，终身
监禁也只适用于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本来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因此，从制度

定位上，终身监禁制度从引入之初，就被赋予了“死刑替代措施”的重要使命。

上述对终身监禁制度的论述显然超越了个罪，由此使得该项制度的刑罚改革具有了

某种宏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将终身监禁制度放在世界范围和刑罚发展

史语境中，从刑罚理念与根据、监狱管理以及与死刑功能的比较等多个维度，对这一制度

进行探讨。

二　终身监禁的制度现实：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从世界范围来看，部分国家已经对终身监禁制度进行过相应的尝试，留下了相当宝贵

的经验素材。其中不仅有司法实践层面的数据材料，还有相关法律文书中立法者或者司

法者对这一制度所作的阐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对终身监禁制度展开深入思考的背景

资源。

（一）美国模式：终身监禁作为限制死刑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终身监禁适用最为广泛的国家。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

２０１２年，美国监狱内共有４９０８１位服刑犯人被判处没有假释可能的终身监禁（ＬＷＯＰ），这
一数据占监狱服刑人员总数的３．３％。〔１１〕 终身监禁制度在美国经历了一个被正当化到逐
渐扩张适用的过程。

１．缘起和背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在美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普遍具有假释的机会，与我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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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永维、袁登明：《〈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制度研究》，《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３６页。
参见赵秉志、袁彬：《中国刑法立法改革的新思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０
期，第２１页。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２年美国监狱内的服刑人数总数为１５０６９３４人。以上数据参见ＡｓｈｌｅｙＮｅｌｌｉｓ，Ｌｉｆｅ
Ｇ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ｉｓｅｉｎＬｉｆ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３（１）
２０１３，ｐ．６。



前的情况相类似，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服刑期也相对较短，根据１９１３年开始实施的《美国
联邦量刑规则》，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１５年后就可以获得假释。〔１２〕 后来，该年
限又被缩短为１０年。〔１３〕

终身监禁成为美国广泛适用的刑罚措施缘起于１９７２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死刑的一
项判决（Ｆｕｒｍａｎｖ．Ｇｅｏｒｇｉａ案），在这项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宣告，在此类案件中，死
刑的适用属于“残酷而非常的刑罚”，因而违宪。〔１４〕 而后，在１９７４年的 Ｓｃｈｉｃｋｖ．Ｒｅｅｄ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又明确说明，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措施可以作为死刑替代措施适用。〔１５〕

由此导致美国全国范围内各个州对相关死刑规范的修订，并将终身监禁制度作为相应的

替代措施。〔１６〕 Ｆｕｒｍａｎｖ．Ｇｅｏｒｇｉａ案判决生效后短短几十年间，先后有４３个州颁布了不得
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罚措施。到目前为止，除阿拉斯加州之外，终身监禁成为美国其他各州

普遍适用的刑罚措施。〔１７〕 其中，在联邦政府和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路易斯安那州、缅

因州、宾夕法尼亚州、南达科他州的刑罚体系中，所有的无期徒刑都是不可假释的终身

监禁。〔１８〕

由此可见，历史总是存在惊人的相似。在美国，终身监禁制度产生的背景也是试图改

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结构，其推广适用也与死刑的限制存在紧密关联。正如

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Ｆｕｒｍａｎ案产生了一个联邦最高法院所始料未及的后果———最高
法院对死刑的限制使得各州普遍寻找一种既能具有一般威慑效果又能够满足报应效果的

严厉刑罚，终身监禁成为首要的替代措施。〔１９〕

２．美国终身监禁的适用现状

在美国，绝大多数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被告人为犯一级谋杀罪的罪犯。在立法上，大多

数保留死刑的州均规定，当被告人犯一级谋杀罪而没有被判处死刑时，将必须被判处不得

假释的终身监禁。〔２０〕 一些废除死刑的州立法中，也直接将终身监禁完全替代之前的死刑

成为一级谋杀罪的刑罚后果。例如，夏威夷州的立法明确规定，因犯一级谋杀罪或者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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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ＰｅｔｅｒＢ．Ｈｏｆｆ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ａｒｏ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ｔ１（１９１０－１９７２），６１ＦＥＤ．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２３，１９９７，
ｐ．２５。
参见Ｎｏｔｅ，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１１９ＨＡＲＶ．
Ｌ．ＲＥＶ．（２００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Ｎｏｔｅ”），ｐ．１８３８。
在该案中，斯图尔特（Ｓｔｅｗａｒｔ）大法官指出，无期徒刑制度在美国是名不副实的一项制度，很少有被判无期徒刑的
罪犯真正在监狱中关押至自然生命的终结。参见Ｆｕｒｍａｎｖ．Ｇｅｏｒｇｉａ，４０８Ｕ．Ｓ．２３８（１９７２）。
参见Ｓｃｈｉｃｋｖ．Ｒｅｅｄ，４１９Ｕ．Ｓ．２５６，２６７（１９７４）。
参见Ｊ．Ｗｒｉｇｈｔ，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ＤｅａｔｈｏｒｎｏｔＭｕｃｈｏｆａＬｉｆｅａｔＡｌｌ？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３）
１９９０，ｐ．５２９。
参见 ＣｒａｉｇＳ．Ｌｅｒｎｅｒ，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ａｓ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８，２０１３，
ｐ．１１５２。
参见ＡｓｈｌｅｙＮｅｌｌｉｓ，ＬｉｆｅＧｏ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ｉｓｅｉｎＬｉｆ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３（１）２０１３，ｐ．２８。
参见Ｊ．Ｗｒｉｇｈｔ，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ＤｅａｔｈｏｒｎｏｔＭｕｃｈｏｆａＬｉｆｅａｔＡｌｌ？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３）
１９９０，ｐ．５４８。
参见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ＢｅｎｔＧ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ｏｌｅ，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
ｇｙ，４７（４）２００７，ｐ．５９９。



谋杀未遂的被告人将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２１〕 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规定，被告人因

一级谋杀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将终身丧失假释的机会。〔２２〕 密歇根州的刑事立法也同样将

一级谋杀的被告人排除在可能假释的罪犯之外。〔２３〕

受到美国最高法院 Ｈａｒｍｅｌｉｎｖ．Ｍｉｃｈｉｇａｎ案〔２４〕中“对于毒品犯罪的主犯和判处终身

监禁不违背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判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州把终身监禁制度推广到包括

毒品犯罪的其他罪名。其中，有八个州已经有超过３０％的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为非谋
杀罪罪犯。〔２５〕

“三振出局法”（“ＴｈｒｅｅＳｔｒｉｋｅ”Ｌａｗｓ）制度也使得被判处终身监禁制度的罪犯数量显
著上升。在美国联邦以及１３个州的刑罚体系中，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被强制适用于犯第
三次特定重罪的被告人。在部分州，“三振出局法”甚至对终身监禁产生决定性影响，例

如，在华盛顿州，２０１２年关押的６３７名终身监禁罪犯中，６８．１％罪犯都是因为“三振出局
法”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２６〕

由于上述原因，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数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在１９９２年，还仅有１２４５３名终身监禁罪犯，〔２７〕而到２０１２年，就有４９０８１名罪犯被
判处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占全部无期徒刑罪犯数量的３０．８％。〔２８〕 从时间跨度上看，在
美国监狱人数数量已经成倍增长的背景下，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的罪犯数量增长

速度显著高于监狱总人数的增长速度。在３０年间，美国监狱内终身监禁罪犯的比例扩大
了３０倍。〔２９〕

（二）欧洲模式：终身监禁合宪性之否定

与美国不同，截止到２０１０年，整个欧洲只有不到１００名的在押犯被判处不可假释的
终身监禁。〔３０〕 这与美国近５万人的庞大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在刑罚制度发
展史上，欧洲立法和司法界对于终身监禁就持有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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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

也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欧洲各国开始关注无期徒刑的正当性问题。在１９７５年一次
欧洲部长会议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对被告人判处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因

为“没有人应该被完全剥夺重获自由的机会”。〔３１〕 １９７７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终身监
禁作出违宪判决，指出“保护人性尊严是德国宪法法院的主要准则。而设立除非获得特

赦而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就是对人性尊严的攻击”，“监狱机关对于无期徒刑罪犯改

造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他们重塑生活的信心、实现再社会化和削减监禁对他们人格造

成的不利影响”，各个州政府有义务“从人性尊严、法治和社会国的角度关注各个罪犯改

造和重归社会的能力”。〔３２〕

２．《欧洲人权公约》第３条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

近年来，欧洲关于终身监禁制度的争议主要是围绕《欧洲人权公约》第３条的讨论，
该条规定“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侮辱的待遇或者是惩

罚”。２００８年，在Ｋａｆｋａｒｉｓｖ．Ｃｙｐｒｕｓ案中，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就提出，没有司法机制保障
获得释放的无期徒刑制度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３条，因为这一制度使得被关押人员
丧失了“真实而确信的被释放预期”。〔３３〕

欧洲人权法院真正得以对终身监禁制度发挥影响的是 ２０１２年的 Ｖｉｎｔｅｒｖ．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案。在此之前，根据英国的法律，对于一些因为严重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
犯，只有在被关押人员患有严重的临终疾病或彻底丧失能力，并且由国务大臣批准，才可

获得释放。欧洲人权法院以１６∶１的比例作出裁决，该项规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３
条。欧洲人权法院在裁判理由中阐明，这项决定并不是针对无期徒刑本身，而是在于，该

刑罚措施缺失了一项“合理的释放机制”。因为除非政治官员基于很有限的理由作出释

放被关押人员的决定，被关押人员将丧失重获自由的可能性。因此这种刑罚不能“为罪

犯提供任何希望”，也不能“使得罪犯在服刑期间消除内心的绝望”。〔３４〕 基于这项判决，

当时在英国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４９名罪犯都必须被重新量刑。〔３５〕

３．欧洲各国的制度现状

受制度传统和《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将刑罚措施的人道主义

化和罪犯的再社会化上升到了宪法高度。除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之外，法国和意

大利的宪法法院均作出裁判，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享有一项基本权利就是被考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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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释放”。〔３６〕 此外，一些国家在宪法中更是明确规定，政府应该采取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刑

罚措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宪法中均规定，刑罚“应该以对罪犯的再教育和复归社会为

目的”。〔３７〕

在具体的刑罚制度上，英国和荷兰是欧洲仅有的两个仍可以判处被告人不得假释的

终身监禁的国家。除此之外，虽然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无期徒刑制度，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

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提供了除特赦之外的重获自由的可能。其中，奥地利、德国等国

家的法律中明确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１５年之后，必须被考虑是否能够获
得假释。即使是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罪犯，一旦被宣告假释，也应该获得立即释放。此

外，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三个国家更是直接废除了无期徒刑制度，而将一定期限的有期徒

刑作为最为严重的刑罚。〔３８〕

（三）国际法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的抉择

可见，在终身监禁的制度走向上，美国和欧洲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将其

作为死刑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替代措施而扩张适用，后者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将其

排除在恰当的刑罚范围之外。事实上，在国际人权法范围内，终身监禁一直处于灰色地

带。其中，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ＩＣＣＰＲ）以及《联合国反酷刑公约》
（ＣＡＴ）均禁止“残酷而不人道的刑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０条第３款
还规定，“监狱制度应包括以争取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的的待遇”。而在不少学

者看来，不得减刑的终身监禁措施已经可以属于一种残酷而不人道的刑罚了，它违背改造

和重返社会的初衷，因而违背国际人权法。〔３９〕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ＴｈｅＲｏｍ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ｕｒｔ）虽然在第７７条规定了对于最严
重的犯罪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其第１１０条第３款又规定：“对于已执行刑期三分之二
的人，或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已服刑二十五年的人，本法院应当对其判刑进行复查，以确定

是否应当减刑。”由此否定了绝对终身监禁制度在国际刑法内适用的可能。

所以，对于急需实施刑罚制度改革的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选择广泛适用终身监禁刑

的“美国模式”，还是选择摒弃终身监禁的“欧洲模式”，部分国家已经作出了抉择。２００５
年在第七次联合国死刑调查报告的准备过程中，在询问到关于死刑罪名中所适用的最为

严厉的替代刑罚措施时，各个国家尽管给出的答案不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将不得减刑

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替代死刑的刑罚措施。〔４０〕

在日本，也曾出现过关于终身监禁能否成为死刑替代措施的讨论。持肯定说（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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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菊田幸一指出：“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终身刑，还应进一步研究，但可以预定阶段性的

变迁：第一阶段是可以选择死刑、没有假释的终身刑、无期惩役（日本的现行法）三种刑

罚，其次的阶段是选择没有假释的终身刑与无期惩役，再次是终身刑经过２０—２５年后也
允许假释的阶段。”〔４１〕持否定说的团藤重光则极力反对终身刑，他指出，“使犯罪人完全丧

失希望的做法，与我主张的人格形成的无限可能性的见解不相容”。〔４２〕 但是，到目前为

止，日本也并未设立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

三　终身监禁的正当性：刑罚目的理论之反思

正如边沁所言，每一种刑罚都具有强制之恶、痛苦之恶、恐惧之恶、错误控告之恶和衍

化之恶。因此对于终身监禁而言，如果仅仅以其能给被关押人员带来巨大痛苦，尚不足以

动摇其存在的正当性。立法者在制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时刻注意这种恶的代价，不应当过

度规定并滥施刑罚。〔４３〕 因此，对终身监禁正当性的考察就应当考虑到，对被告人所施以

的痛苦，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在刑罚理论的发展史上，关于什么是必要的刑罚限度的讨论，最终演变为关于刑罚目

的、功能和正当性根据的思辨。虽然许多学者对上述几个概念进行过细致的区分，〔４４〕但

是笔者认为，在本源上，这些概念都从属于思考为何要对特定犯罪人处以刑罚的问题，并

且它们考察的基本问题也大致相同。其中，由于刑罚目的更具有本源和宏观的意义，本文

将其作为用以检验刑罚正当性的概念术语。〔４５〕 因此，如果一项刑罚制度的设定已经偏离

了刑罚所本应试图达到的目的，那么，其正当性就会存疑，或者说它就不再是一项“必要”

的恶。

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有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其中报应理

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国家采用使罪犯遭受痛苦的方法来对犯罪作出反应，从而使受

到破坏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而预防理论则认为刑罚目的是为了使将来没有犯罪发生而

对犯罪进行惩罚。上述两种理论虽然有各自的可取之处，但是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

报应理论虽然既强调了刑罚的正义观念，也为刑罚设立了必要限度，但是却忽略了刑罚的

社会目的和社会意义。而预防理论虽然强调了刑罚具有控制犯罪的重要功能，但是无论

是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都无法遏制重刑主义的蔓延。〔４６〕 由此，采纳具有取长补短的

综合理论成为必然。但问题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综合报应和预防这两个要素，合理地

确定刑罚的边界和界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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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了“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理论”，根据该理论，报应不是一

种与预防并列的刑罚目的，它的作用只是提供了罪责原则并作为设定刑罚界限的手段。

刑罚不允许超过由罪责原则划定的边界，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作为刑罚目的的特殊预防

与一般预防，而当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特殊预防。〔４７〕 由此可见，罗

克辛教授的理论实际上构建起了检验刑罚合理性的位阶模型，根据该模型，报应刑理念首

先通过责任主义划定刑罚严重程度的最大范围，在此基础之上，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先后

分别承担有可能地限缩刑罚程度的功能，从而层层限制确定应然边界。而如果实际被科

处的刑罚处在应然边界之外，那么很难说这种刑罚具有正当性。

下文将通过借鉴这一理论模型，对终身监禁的正当性展开反思。

（一）报应刑的边界

报应刑理念经历了从“等量报应”到“等价报应”的演变，现在，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

报应刑更多与责任主义原则相联系，即刑罚应当与罪责程度相适应。我国《刑法》第５条
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确立了

“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文认为，从报应刑的角度讨论终身监禁的正当性，需要回答以下

问题：一是如何定位终身监禁的刑罚轻重程度；二是如何确立罪行和刑事责任的轻重程

度；三是如何判断罪刑的相适应。

如上所述，终身监禁从设立之初就是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而得以正当化的。因此，从

严厉程度上来说，终身监禁是最为接近死刑的刑罚措施。在美国，相关学者曾经做过实证

研究，让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死刑和终身监禁之间作选择，大多数犯罪分子宁愿

选择死刑而非终身监禁，因为他们认为，终身监禁是比死刑更加严厉的刑罚。〔４８〕 学界有

论点认为，终身监禁通过一种将罪犯完全隔离于社会的方式，使罪犯永远无法自我实现，

因此就相当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放逐刑”（Ｂａｎｉｓｈｍｅｎｔ）。而无论是在圣经的传统中，还是
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放逐刑都是一项比死刑更为严重的刑罚。〔４９〕 由此上述观点都指向的

一个结论是，无假释的终身监禁是一项可以与死刑严厉程度相匹敌的刑罚。正如贝卡利

亚所言，“终身苦役同死刑一样也是痛苦的，所以，它也同样是残酷的。我认为：如果把苦

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５０〕 而从报应理论出发，只有对那些最

为严重的犯罪适用最为严重的刑罚，才可能符合“等价报应”的原则，否则在一开始，刑罚

的适用就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因而丧失其正当性。由此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合理

意义上的最严重的犯罪。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罪刑阶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民意的

舆论导向、国家的大政方针乃至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从我国古代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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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５１〕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伦理的价值取向。在世

界范围内，伴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人性觉醒以及世界各地人权运动的展开，人作为主

体所具有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因此，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所不断加强的保护

也体现在各部门法之中。在刑法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剥夺人的生命的犯罪视为最为

严重的犯罪，并因此而为其配备了最重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也同样有所体现，刑法唯一一

条将法定刑从重及轻规定并首先适用死刑的就是第２３２条“故意杀人罪”。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终身监禁作为一种严厉的刑罚，即使在广泛适用的美国，最开始也只适用于最为

严重的一级谋杀类犯罪。

但是，我们国家关于终身监禁的立法却似乎违背了世界潮流和过去的立法传统，首先

将这种刑罚适用于不涉及侵害人身的非暴力类犯罪———贪污贿赂罪。结合关于无限防卫

权、减刑假释的特殊规定，无论是从罪行严重程度还是人身危险性上而言，贪污贿赂犯罪

都低于暴力犯罪。〔５２〕 而在这样一个罪名上首先适用终身监禁，似乎违背了“重罪用重刑”

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目前我国刑法在“故意杀人”之类的人身

暴力类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中均规定了死刑，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规定终身监禁，实际意图

是减少贪污贿赂罪的死刑适用，因而仍然符合应然的罪刑阶梯。但是，该种论点存在两个

假设：一是终身监禁是一种比死刑要轻的刑罚；二是当终身监禁和死刑同时规定在法条中

时，终身监禁能够替代死刑的适用。对于第一个假设，上文论述已经证明其存在疑问。而

对于第二个假设，由于立法者在规定终身监禁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

因此就个罪而言，并没有看到死刑被完全替代的现象，相反，其只是在一种重刑之外再增

添了另一种重刑。

然而，对不是最严重犯罪的贪污贿赂罪适用终身监禁不符合报应刑的基本理念，并不

能导出借鉴美国模式首先对最严重的故意杀人类犯罪适用终身监禁就具有正当性。由此

就会涉及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合理意义上的“相适应”。如上所述，在罪刑关系上，报应思

想逐渐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与等量报应转向了通过价值衡量得以实现的等

价报应。应当说，相对于等量报应，等价报应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但是价值衡量的飘忽不

定，又使得等价报应在具体适用上具有无所适从的缺陷。具体到终身监禁的问题，就是如

何判断终身监禁这一刑罚能够与相应的犯罪实现价值上的等价。

因此，在英美刑罚论中，关于报应是否超出必要限度的判断就不得不引入公法中的帝

王条款———比例原则。〔５３〕 即罪刑关系必须要具有目的上的正当性、手段上的必要性和有

限制的妥当性。〔５４〕 由此可见，比例原则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报应刑中最原始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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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其中，关于目的和手段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具有强烈的目的理性意味，其必须考虑刑

罚所可能达到的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在比例原则下，报应理论与预防理论的界限也变

得模糊不清了。所以，除非诉诸“杀人偿命”这样等量报应的观念，纯粹以等价报应来解

决对最为严重的犯罪应当适用什么程度的刑罚，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说，如果

不考虑刑罚的预防目的，最多只能确定刑罚价目表中每个罪刑关系的相对位置，而无法确

定整张价目表的绝对坐标。因此，对于最严重的犯罪，现代报应理论并不能划定刑罚的应

然范围。

（二）特殊预防的可能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终身监禁刑的设立是否符合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所

谓特殊预防，是指预防具体犯罪人再次陷入犯罪的一系列措施。特殊预防分为消极的和

积极的预防两个方面。消极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刑罚遏制具体行为人重新犯罪，保护社

会免受其侵害；积极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刑罚对具体行为人进行矫正，从而使之重新社会

化。〔５５〕 毫无疑问，终身监禁将罪犯永久地与社会隔离，一般来说不可能再进行犯罪，或者

说至少不会对社会造成二次侵害。但是问题在于，终身监禁也完全阻断了罪犯重归社会

的任何可能，因此特殊预防当中的教育与回归社会的功能根本无法实现。由此，如果还需

要坚持终身监禁在特殊预防意义上具有正当性，唯一立足的理由只可能是，由于罪犯具有

很高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不可能被真正地教育和改造，因此只能将其永久地隔离

于社会之外。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一理由并不能得到支持。

第一，从相关的实证数据来看，经历过长期自由刑监禁的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会显

著降低。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罪犯在监狱内经历了长期的改造教育，对于监狱的制度化

生活已经习惯。另一方面，这类罪犯重归社会后普遍年纪较大，大多数罪犯在生理和心理

上已经丧失了重新犯罪的可能性。〔５６〕 这项发现也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５７〕 另外，

根据美国对老年人犯罪的调查数据发现，在俄亥俄州，２１名被关押２５年以上的５０岁以
上的罪犯，在他们被释放的三年之内，无一人再次实施犯罪。在宾夕法尼亚州，只有１．
４％的５０岁以上的罪犯在释放的前２２个月会重新犯罪，２８５名无期徒刑减刑后被释放的
罪犯，再犯率不到１％。〔５８〕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减刑、假释制度适用门槛的大
幅提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些被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即使获得释放后回归

社会，大多数人也已经是服刑近２０年的老年人，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从立
法上将这些人认定为是不可改造并不予回归社会的罪犯，从而为其设立终身监禁刑罚，既

不正当也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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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具体到贪污贿赂罪中的特殊预防问题，终身监禁的正当性进一步受到削弱。正

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一方面因贪污受贿入狱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被褫夺公职而仕途终

结，出狱之后，几乎无再犯贪污受贿的可能；另一方面，认为这些贪污受贿者属于没有任何

教育改造可能性的犯罪人，也不符合一般人的常理认知。〔５９〕 因此，将严重的贪污贿赂犯

处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更加超出了特殊预防必要性所确立的刑罚程度。

第三，从解释论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第４６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
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

改造。”由此可见，我国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实施的仍然是“教育和改造”的方针，而

非完全与社会隔离的政策。而《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终身监禁刑正是适用于死缓两

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如果使这些罪犯终身不得回归社会，“教育和改造”意义

将不复存在，因而也与我国的既有刑法规范相冲突。

自此，我们能够回溯到在报应刑部分无解的问题，即终身监禁的设立是否符合刑罚上

的“比例原则”。首先，终身监禁刑将罪犯终身隔离于社会的做法违背了我国《刑法》第

４６条，《监狱法》第３条规定的教育、改造和复员社会的目的，因而其目的正当性存疑；其
次，终身监禁对于减少特定犯罪人再犯而言，也不是有效的措施，因此欠缺手段上的必要

性；最后，在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低的贪污贿赂犯罪中优先设立终身监禁制

度，也不符合有限制的妥当性。由此可见，终身监禁刑超出了刑罚目的所划定的合理范

围，欠缺理念上的正当性。

（三）一般预防的必要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终身监禁刑的适用是否有利于通过对特定罪犯施加痛苦的方式

威慑潜在的犯罪人，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是依照一般预防论提出的观点。但是，

一方面，就刑罚的目的来说，一般预防在判断次序上应当处于最后考虑的位置，尤其是当

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产生冲突时，应当先适用特殊预防。〔６０〕 否则，如果不考虑具体行为

的报应刑边界和行为人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而一味强调刑罚的威慑效果，犯罪的人就会

成为统治者“杀鸡儆猴”遏制犯罪的手段，而“人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而非人之外事物

的手段”。〔６１〕 因此在终身监禁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存疑的情况下，仅考虑一般预防是十分

危险的。另一方面，没有证据证实对既有的犯罪人实施重刑能够遏制潜在的犯罪。〔６２〕 一

般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在犯罪时能够精确计算自己行为可能带来何种刑罚后果的基础之

上的，但是事实上，“犯罪人不是经济学家，风险的计算在他们的头脑中并不是按照我们

可以察觉的理性方法进行的。……假设任何幅度的刑罚，包括死刑在内或者排除死刑，都

会影响他的行为的话，那么就是忽视了我们必须要应付的人的本性”。〔６３〕 所以，试图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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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监禁刑起到威慑效果，从而遏制犯罪并没有合理的根据。

但是，随着一般预防理论的发展，衍生出了新的内涵，这就是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刑罚的任务是“在法律共同体中证明法律秩序的牢不可破，并且由此加强

人民的法律忠诚感”。〔６４〕 这种理念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终身

监禁的立法理由中。根据有关说明，终身监禁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短的情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６５〕 由此

可见，根据立法者的观点，在贪污贿赂罪中规定终身监禁，考虑到了该类罪犯的特殊身份，

而这种刑罚措施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体现了国家严惩腐败的决心，从而使公民获得法治

认同感。

但问题是，维护司法权威，一定需要以对犯罪人实施没有弹性的重刑来实现吗。《刑

法》第４０１条已经针对司法人员规定了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但是该条在实践中一直适
用甚少。要解决不正当减刑、假释的问题，关键在于激活和充分适用第４０１条并结合其他
行政手段，大力治理狱政腐败。〔６６〕 因此，试图通过使犯罪人永远无法回归社会的方式来

维护法律秩序，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综上所述，从预防刑的角度，终身监禁的设立排除了教育和改造犯罪人重归社会的可

能，将犯罪人永久隔离于社会的做法不利于服刑人员重新做人，从而减少犯罪。同时，依

据一般预防的原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重刑的威慑力也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撑，亦不是提高

司法公信力的合理手段。

四　终身监禁的可行性：刑事执行具体问题之分析

目前在我国被判处终身监禁罪犯获得释放的情况只包括赦免和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６７〕所以，可以说，终身监禁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与

一般监狱服刑人员普遍存在重归社会的预期不同，除非赦免和立功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不存在重获自由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终身监禁刑在执行的过程

中产生诸多问题，需要认真分析。

（一）服刑人员的绝望心理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Ｇｒａｈａｍｖ．Ｆｌｏｒｉｄａ案中分析的那样，“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剥夺
了服刑人员去高墙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剥夺了他们回归社会的可能，也剥夺了他们的希

望”。〔６８〕 由于终身监禁以服刑人员在监狱内自然结束生命作为刑罚执行的必然后果，因

此服刑人员将丧失一切对正常生活愿景的期待，再加上终身监禁意味着服刑人员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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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回归自己之前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永久性地阻断其婚姻、亲子、朋友关系，必然催

生终身监禁服刑人员绝望的心理状态。

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ＡＣＬＵ）进行的一项大规模针对终身监禁服刑人员的访谈中，
许多服刑人员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绝望心理。“终身监禁就如同你被判了死刑一

样，痛苦无处不在，你已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理由，那种痛苦和折磨将会一直伴随

你到生命的终结，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以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走向死亡。因为相对于

你遭遇的痛苦和你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死亡反而是更好的方式。”〔６９〕“终身监禁就意味着

事实上生命的终结，因为你在周围人的脑海中已经不存在了。”〔７０〕“当你每天早上起床的

时候，想到自己会在监狱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从此将见不到阳光，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

恐怖感觉。”〔７１〕……类似的表述举不胜举。

正如美国监狱心理学家特里·库珀（ＴｅｒｒｙＫｕｐｅｒｓ）博士所言：“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
望和目标，这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发展和心理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因为，你至少可以期望，

事情总有变好的那一天，但是，终身监禁使得这一切希望都归于幻灭，这种绝望心理将很可

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７２〕美国量刑报告的数据显示，有１８．４％的无期
徒刑人员患有心理疾病。〔７３〕 这一比例在无假释可能的终身监禁人员中应该更高。由此可

见，终身监禁不但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刑事执行原则，同时也为监狱管理设置了重重阻碍。

（二）监狱考核机制的失效

我国《监狱法》第５６条规定：“监狱应当建立罪犯的日常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作为

对罪犯奖励和处罚的依据。”此外，司法部在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１日施行的《关于计分考核奖罚
罪犯的规定》，奠定了我国罪犯考核制度的基础。应当说，量化的罪犯考核制度对于正确

执行刑罚以及促进罪犯改造具有重要意义。〔７４〕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套量化的罪犯考核

制度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实际上是和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的。司法部

《关于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中更是明确指出，计分考
核的结果将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自由作为激励的方式

鼓励服刑人员进行改造，方便监狱管理；另一方面，也为了实现刑罚的动态化。每个犯罪

人在服刑期间的悔罪表现并不相同，反映出他们各自再犯罪的可能性程度及其消长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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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行刑机关就是要根据这种情况的变化，及时有针对性地分别进行有效的改造教育。对

于其中确有悔改、立功表现，再犯罪可能性明显降低的服刑人员，依法予以减刑、假释。〔７５〕

但是，对于终身监禁罪犯而言，其在开始执行刑罚之前就已经被完全剥夺了减刑和假释

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这些罪犯是否遵守监规、服从监狱管理将不会对他实际服刑期限产

生任何影响。因此，原来我国监狱中实施的量化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这些罪犯将会失去效

力。在美国，相关学者曾经做过实证研究，那些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服刑初期，将会成

为监狱内最难管教的“超级罪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不遵守规定将不会产生任何损失。〔７６〕

因此，终身监禁将大大增加监狱的管理难度。同时，这也将使刑罚丧失灵活性与动态性，

减刑假释制度原本所具有的鼓励服刑人员改恶向善、救济量刑失衡、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

架起桥梁、贯彻刑罚经济原则、增进监狱责任感以及维持监狱秩序等功能也将不复存在。

（三）监狱负担的加重

终身监禁制度推广适用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在监狱内出现大量的老年服刑罪犯。

一方面，老年罪犯需要获得的医疗等投入显著多于年轻罪犯；另一方面，老年罪犯也会逐

渐丧失劳动能力，从而不再为监狱创造经济价值。后果就是监狱老龄化带来的监狱负担

不断加重。

根据美国相关判例中援引的数据，平均每位监狱服刑人员一年所耗费的财政支出为

２．５万元到３万元之间。但是由于医疗花费的显著提升，这笔支出将会随着罪犯年龄的
增长而不断增加，最终，一位年长的服刑人员每年的开支可以达到 ６万到 ７万美元之
间。〔７７〕 加州的一项数据说明，监禁５５周岁以上罪犯的平均开支是５５周岁以下平均费用
的３倍以上。〔７８〕 虽然我国的监狱医疗保障设施没有美国那么完善，可能不存在这样悬殊
的差异。但是，随着监狱管理人道化的不断推进，由终身监禁及与此相伴的监狱老龄化所

引发的制度成本，应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些成本最终将会分摊到每一位纳税

人身上，因此，在实施刑罚措施改革时，一定要审慎权衡。

五　终身监禁与死刑之权衡抉择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从绝对终身监禁能否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角度论证其

合理性，必须得把终身监禁和死刑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由此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经验层面，终身监禁是否真的能够如所预期的那样减少死刑的适用；在理念层面，即使

第一个立论成立，终身监禁是否就必然是死刑的理想替代措施。

如上文所述，美国终身监禁的大量使用缘起于１９７２年联邦最高法院一项意图废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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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判决Ｆｕｒｍａｎｖ．Ｇｅｏｒｇｉａ案，由此奠定了终身监禁在美国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地位。
然而，就Ｆｕｒｍａｎｖ．Ｇｅｏｒｇｉａ案本身而言，其仅仅生效了四年，就被Ｇｒｅｇｇｖ．Ｇｅｏｒｇｉａ案推翻，
在后一案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改变并表明了立场：死刑的判决和适用只要符合正当程

序，并不违背宪法第八修正案。〔７９〕 因而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美国进入了死刑与终身监禁并存
的刑罚格局。

然而，与许多学者的预期恰恰相反，在引入终身监禁之后，美国的死刑判决和执行自

１９７６年之后却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美国每一年
均有２５０人以上被判处死刑，这一数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突破了３００人大关而达到了
峰值。同时，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并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达到了 ９８
人〔８０〕。虽然上述数据在本世纪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特

征就是：这些数据均显著高于终身监禁实施前的死刑数量。〔８１〕

由此可见，从美国的经验数据来看，终身监禁的大量适用并不意味着死刑数量的必然

减少，因此终身监禁所具有的死刑替代功能就存在着相当的疑问。当然，也可能会有反驳

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在死刑基数、适用罪名、司法制度背景均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的历史经

验并不必然能够预测我国的未来情况。至少在理念层面，终身监禁虽然不是一项十全十

美的制度，但是相对于死刑，其还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用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仍然

是刑罚改革历史上的一种进步。

事实上，以绝对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的想法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关于死刑的论述

中。在贝卡利亚看来，“死刑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除非处死公民是预防他人

犯罪的根本和唯一的手段，否则死刑就是非正义和必要的。〔８２〕 由此贝卡利亚从几个方面

论证了终身刑具有相对于死刑在预防犯罪上的优越性，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１）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而终身监禁能
够使罪犯产生长久的痛苦。（２）终身监禁能够为国家提供无数次常存的借鉴，从而遏制
潜在的犯罪。〔８３〕 由此可见，贝卡利亚对于终身监禁得以替代死刑的推崇实际上还是站在

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的，正是由于终身监禁的长期性、延续性的痛苦特征，能够给人以威慑，

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但是，历史毕竟从贝卡利亚时代向前进展了近４００年，在这段进程中，人的主体地位
被不断地强调。正如上文所述，如果罔顾刑罚本身的限度、忽略特殊预防的可能，而一味

追求一般预防的效果，人就容易沦为统治的工具，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对于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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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替代死刑，我们还需要更为全面的思考。

从既有的讨论看，关于死刑存废问题，论者主要从死刑是否必要以及死刑是否正义这

两个方面展开，两者分别站在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死刑进行了讨论。死刑废

除论者认为，一方面死刑是不必要的。表现在：第一，死刑对于犯罪分子不足以产生威慑

作用；第二，死刑断绝了犯罪分子悔过自新之路，使之不能回归社会；第三，死刑使得被害

人及其亲属只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因被害而招致的生命及其他方面的损失无法补

偿，因此死刑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死刑也是非正义的。死刑是野蛮时代血亲复

仇的残留延续，助长了人性的残忍，违反人道主义。〔８４〕

通过分析发现，上述死刑的这些弊端都不能被终身监禁所克服。首先，如上所述，一

般预防对于激情犯罪是无效的，如果死刑对犯罪人不足以产生威慑，更遑论自由刑对犯罪

人能产生行为上的约束了。而对于贪污贿赂这样的非激情犯罪而言，刑罚的威慑力并非

在于它的严厉性。一般认为，在假设罪犯为理性人的前提下，刑罚威慑力的来源包含多个

维度，其中包括受到惩罚的明确性、制裁的迅速性和刑罚严厉性。其中，如果不能确保前

两个维度的刑罚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仅仅提升刑罚的严厉程度，也不能有效遏制犯罪。〔８５〕

因此，在职务犯罪监察体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大多数犯罪人对隐匿犯罪行迹还存在侥幸

心理，此时如果一味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也不能阻碍他们实施犯罪。其次，终身监禁采

用剥夺终身自由的方式使犯罪人完全隔离于社会之外，使得罪犯没有回归社会的可能，同

时，由于罪犯不再受到监狱考核机制的约束，并在监狱内终身受到其他罪犯的负面影响，反

而很可能进一步提高其人身危险性。另外，由于犯罪人终身没有出狱的机会，无法通过自主

的方式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赎罪补偿，也永远不可能回复之前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破裂的

社会关系无法修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终身监禁同样不利于社会稳定。最后，终身监禁

虽然没有在肉体上消灭犯罪人，但是，其完全剥夺了犯罪人的生活希望，使之在监狱内孤独

终老。从上述对美国终身监禁罪犯的心理调查可以看出，终身监禁对于服刑者造成的痛苦

不亚于精神意义上的酷刑。因此，终身监禁并没有克服死刑所具有的残酷和非人道的弊

端。综上，如果一项制度不能够弥补另一项制度的缺陷，那么，有什么理由以之代替它呢。

从可行性和操作路径的角度来看，终身监禁能否成为替代死刑的措施与一国司法体

制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美国之所以选择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一定程度上受到关于死

刑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指引。例如，在美国，有学者曾经调查，在加州有８６％的民众支持死
刑，但是如果以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并且对被害人的家属进行积极补偿，仅有

２６％的民众支持死刑。〔８６〕 许多学者以此类研究成果作为主张推广终身监禁，进而废除死
刑的有力证据。

然而，民意之所以在美国死刑改革的进程中如此重要，这是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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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终身监禁

〔８４〕

〔８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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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在美国，过去相当多陪审团死刑决定的作出，都是由于陪审团担心罪犯被判处无期

徒刑后在一定时间内就可能被假释，从而导致罪刑不相适应。〔８７〕 因此，设置终身监禁制

度，消除陪审团的顾虑，进而限制乃至减少死刑的适用，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是在

我们国家，死刑的适用都由法官独立作出，民意只能在立法和司法阶段通过舆论间接影响

死刑的适用。对此，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设置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的方式来迎合民意，死刑限

制和废除之于我们，应当有更好的方式。

正如文章开头所述，《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在贪污贿赂罪中设置了不得减刑假释的

终身监禁制度。这是我国政策推行过程中常用的“试验性”立法的方式，立法者正是想通

过小范围的试点，对这一制度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从而为终身监禁的推广适用积

累经验。

但是，如上所述，无论是在刑罚理念还是刑事执行的具体问题上，终身监禁制度都存

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端，更为重要的是，终身监禁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从国

际经验上来看，其适用范围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广泛。

诚然，我国刑罚结构曾存在“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问题，但是，从改革的迫切性上

来说，急需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死刑过重问题。在限制死刑的脚步尚未加快的情况下，一味

加重生刑，只会使民众更加不堪重负。在笔者看来，《刑法修正案（八）》进行的一系列针

对减刑、假释和死缓限制减刑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在立法上解决了“生刑过轻”的问题。

接下来要做的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如何做到使刑罚执行部门的行为符合公

平正义，遏制司法腐败。如果再推广适用终身监禁，以一种完全剥夺服刑人员复归社会的

刑罚措施替代生命刑，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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